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放弃增资权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能源”、“上市公司”

或“公司”）2019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

机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持续督导期内，对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放弃增资

权利暨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放弃出资权利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一）放弃出资权利情况概述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上市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单位，公司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控

股”）持有财务公司 24%股权，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

投”）将其持有财务公司 42.5%股权委托给资本控股管理，资本控股共拥有财务

公司表决权 66.5%。 

财务公司拟增加资本金 15 亿元，本次增资拟采取定向方式，分别向国家电

投、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国际”）、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募集资

本金，包括资本控股在内的其他股东方拟放弃出资权利。 

1、财务公司增资方案简述 

（1）增资规模及总股本：财务公司目前资本金 60 亿元，拟增加 15 亿元，



增资至 75 亿元。 

（2）增资用途：主要用于增加长期资金来源，补充流动性。 

（3）定价政策：以财务公司 2019 年净资产评估值为本次增资作价基础。财

务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1,041,192 万元，经评估净资产值为

1,234,600 万元（增值额为 193,408 万元），出资股东应缴纳增资款=基准日审计后

净资产评估值/原注册资本 60 亿元*新增注册资本 15 亿元，对应的资金缴纳倍数

为 1,234,600/600,000=2.06 倍，共需要缴纳资金 30.9 亿元，其中 15 亿元计入财务

公司资本金、溢价的 15.9 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4）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财务公司属于国有控股型公司，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财务公司各股

东非等比例现金增资事项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由于 A 股中无单独上市的财务公

司，不适用上市公司比较法。但近三年财务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案例在并购市场

较为活跃，且并购案例相关关系、影响交易价格的特定的条件及相关指标数据可

以通过市场公告获知，满足对其交易价格做出分析的条件，因此本次定价评估采

用交易案例比较法。 

本次增资经由独立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值作为

最终的评估结论，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

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同时评估

结论已充分考虑了财务公司的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经营环境的

变化及经营情况对估值的影响，评估价值合理。简要说明如下： 

财务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类似，是典型的资本驱动型企业，受到监管部门对

资本的约束，即净资产规模是决定财务公司资产价值及收益规模的重要因素，且

净资产规模受宏观经济政策及行业周期影响较小相对稳定，能更好地反映财务公

司企业价值。故本次评估价值比率选用市净率（P/B）。 

评估机构经筛选三个交易实例作为可比案例，进行市净率估值，对经调整后

的三家可比公司 P/B 指标求取算术平均值，以确定目标公司 P/B 指标。具体过程

如下： 



指标 港中旅财务 神华财务 中国电子财务 

交易案例 P/B 1.1008 1.1619 1.1857 

调整后 P/B 1.2028 1.1077 1.2469 

平均 P/B 1.1858 

故本次评估确定被评估单位的 P/B 值为：1.1858。 

根据市场法评估结果：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234,600 万元（取整）。该

价值公允合理。 

（5）出资方式：现金出资，一次性缴纳。 

（6）募资方式、募资对象和金额：分别向国家电投募资 1.3 亿元，中电国

际募资 5.7 亿元，成套公司募资 4 亿元，上海电力募资 3 亿元，黄河公司募资 1

亿元。 

（7）放弃认购的股东方为：资本控股及其他七家股东，详见下表（加*的为

参与增资的股东，不加*的股东不参与增资）。 

财务公司增资前后股权变动情况 

序

号 
股东（简称） 

现资本金 

份额（亿元） 

现股权 

比例 

资本金增加 15 亿元之后 

资本金份额

（亿元） 
持股比例 

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5 42.50% 26.8 35.73% 

2 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4.4 24.00% 14.4 19.20% 

3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10.8 18.00% 10.8 14.40% 

4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1.6 2.67% 5.6 7.47% 

5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1.4 2.33% 2.4 3.20% 

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4 2.33% 4.4 5.87% 

7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4 2.33% 1.4 1.87% 

8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1 1.83% 1.1 1.47% 

9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1 1.67% 6.7 8.93% 

10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0.8 1.33% 0.8 1.07% 

11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0.2 0.33% 0.2 0.27% 

12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0.2 0.33% 0.2 0.27% 

13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0.2 0.33% 0.2 0.27% 



合 计 60 100.00% 75 100.00% 

（二）构成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参与财务公司增资的相关方为国家电投、中电国际、上海电力、黄河公

司、成套公司，国家电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相关方均受国家电投控制，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

务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上述相关方均系公司

的关联方，本次资本控股放弃增资权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证监会批准，但财务公司在履行完审批程序后，需向北京银保监局

及其他有权部门（工商等）履行行政许可和变更程序。 

（三）有关审批程序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审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放弃

出资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固旺先生、王振京先生、高长革先生、

朱仕祥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夏鹏先生、谷大可先生、张鹏先生对该议案表

示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

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放弃权利的原因 

根据《公司法》及财务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资本控股享有优先认购财务

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拟放弃财务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优先权，不参与此次增资，

主要基于资本控股战略发展和实际需求出发。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国家电投 

1、营业范围：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

开发、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



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

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

服务及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

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注册资本：350 亿元人民币 

3、设立时间：2003 年 3 月 31 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 

5、股东及持股比例：国资委独资 

6、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18,342,72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89,312,233.59 万元，净资产为 29,030,492.61 万元。2019 年实

现营业收入  27,252,786.99 万元,净利润 1,075,962.6 万元。 

7、关联关系说明：国家电投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8、经查询，国家电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电国际 

1、主营业务：电源项目的开发与运营 

2、注册资本：974,120.46 万元 

3、设立时间：1994 年 

4、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中环广场 63 层 6301 室 

5、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6、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0,075,592.3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456,690.51 万元，净资产为 5,618,901.89 万元。2019 年实

现营业收入 4,613,506.35 万元,净利润 274,424.48 万元。 



7、关联关系说明：中电国际与公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8、经查询，中电国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上海电力 

1、主营业务：发电、供热、电力服务等。 

2、注册资本：709,490.6954 万元人民币 

3、设立时间：1998 年 6 月 4 号 

4、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268 号 

5、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97%；中国电力国

际发展有限公司 15.48%；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7.68%；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3.33%；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96%；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7%；上海双创栋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47%；东

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78%。 

6、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1,102,271.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8,095,387.76 万元，净资产为 3,006,883.98 万元。2019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369,003.46 万元,净利润 201,782.78 万元。 

7、关联关系说明：上海电力与公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8、经查询，上海电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黄河公司 

1、主营业务：电站的开发与建设；电站的生产、经营、测试及检修维护；

晶硅产品及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生产、销售；电解铝的生产、销售；矿产资源开

发等。 

2、注册资本：1,098,753.5409 万人民币 

3、设立时间：1999 年 10 月 



4、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 396 号 1 幢 1 单元 10105 室 

5、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4.17%；甘肃省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7%；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36%。 

6、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589,012.92

万元，负债总额为 7,948,653.43 万元，净资产为 4,640,359.49 万元。2019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992,616.78 万元,净利润 402,564.24 万元。 

7、关联关系说明：黄河公司与公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8、经查询，黄河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成套公司 

1、主营业务：招标采购、设备成套、工程咨询、设备监理服务业 

2、注册资本：23339.413964 万人民币 

3、设立时间：1993 年 2 月 

4、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15 号 

5、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6、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818,559.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599,284.61 万元，净资产为 219,274.8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

业收入 506,002.32 万元,净利润 41,712.25 万元。 

7、关联关系说明：成套公司与公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8、经查询，成套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 

1、主营业务：财务公司具备《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全部经



营资质，是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会员、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银行间交易商

协会会员，中国财务公司协会第八届监事长单位。主要经营信贷业务、资金业务、

中间业务、存款业务、结算业务和投资业务。 

2、注册资本：人民币 60 亿元。 

3、设立时间：2005 年 2 月。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楼金贸大厦 3 单元 19-21 层。 

5、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见前述“财务公司增资前后股权变动情况表”。 

6、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671,992.45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30,799.97 万元，净资产为 1,041,192.48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1,405.81

万元，净利润 62,095.67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定价策略及定价依据见“（一）放弃出资权利情况概述中的（3）定

价政策（4）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资本控股放弃增资权利，不涉及关联交易协议。 

六、公司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20 年 1-6 月发生额 

或 2020 年 6 月 30 日余额 

（万元，未经审计） 

国家电投 

房屋租赁 资本控股租赁办公楼 3,188.06 

存款余额 吸收存款 113,462.29 

存款利息支出 存款利息支出 329.97 

贷款余额 发放的自营贷款 20,000.00 

贷款利息收入 贷款利息收入 1,674.28 

中电国际 
存款余额 吸收存款 241,216.54 

存款利息支出 存款利息支出 1,328.57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20 年 1-6 月发生额 

或 2020 年 6 月 30 日余额 

（万元，未经审计） 

贷款余额 发放的自营贷款 225,000.00 

贷款利息收入 贷款利息收入 5148.05 

上海电力 

存款余额 吸收存款 321,942.43 

存款利息支出 存款利息支出 881.73 

贷款余额 发放的自营贷款 304,080.00 

贷款利息收入 贷款利息收入 6691.92 

黄河公司 

存款余额 吸收存款 152,330.33 

存款利息支出 存款利息支出 429.48 

贷款余额 发放的自营贷款 100,000.00 

贷款利息支出 贷款利息收入 2114.81 

成套公司 

存款余额 吸收存款 85,050.83 

存款利息支出 存款利息支出 114.02 

采购商品 采购商品 70.50 

七、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公司增资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未损害原有股东持股权益，资本控

股放弃出资权，不影响对已有权益价值的享有，仍能作为股东方享有增资后股权

增值带来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放弃增

资权利暨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本次资本控股放弃增资权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公司已

有权益价值的享有，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

投资者利益及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在表

决过程中进行了回避，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同意上述关于

公司子公司放弃增资权利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对该项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放弃增资权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放弃增资权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赵启               吴书振    

                                                                    

                                    吴晓峰               黄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